附件2 

三明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补贴发放平台承诺书

 本企业（机构）             自愿报名参加三明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补贴发放平台服务机构公开遴选，并承诺如下：

1.承诺针对工作成立实施专项工作组，积极配合民政主管部门实施补贴政策。

2.承诺近3年承接过相关项目，且未发生过重大资金安全风险和隐患。

3.承诺具备遴选方案所要求的资格条件、技术保障能力、运营服务能力。

4.承诺按照遴选方案要求，认真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 

5.承诺具备系统化的风险防范制度和措施，为补贴政策实施提供数据监测和闭环管理，确保数据和信息安全。

6.承诺配套相关资金、资源，用于开展的组织发动、业务培训、政策宣传、活动造势。

7.承诺坚持公益普惠属性，在合作期间绝不以任何形式向进驻平台的养老服务供应商收取费用。
8.对本企业（机构）提交的报名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相同，如有虚构、失实、欺诈等情况，愿意承担由此产生责任后果。

特此承诺。本承诺书自落款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

 本企业（机构）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